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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2021 年 1 月 30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

例》，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2021 年 1 月 30 日

第二章 促进中华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

第十二条 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学习

宣传，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增强

各族群众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巩固各族群众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十三条 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继承革命文化，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文化保护传承水平，树立和突出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



第十四条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

教育，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引导各族群众深刻

认识中华民族是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第十五条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常态化，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

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贯穿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全过程。

第十六条 弘扬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

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伟大奋斗精神。弘扬

诚信文化，推进诚信建设。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敬

业奉献、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推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第十七条 弘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

罢休的蒙古马精神，凝聚和激励各族群众同心同德、艰苦

奋斗、开拓进取，共同守卫祖国北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第十八条 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坚持深入基层、艰苦

奋斗、守望相助、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坚持文艺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创造更多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民

族特色的文化品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挥

文化引领风尚、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第十九条 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加

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



尊重、支持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鼓励各民

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积极推进各民族学生同校共班。

第二十条 加强反映祖国统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革命历史的遗址和文物的保护。充分利用重大历史事件和

中华历史名人纪念活动、国家公祭仪式、烈士纪念日、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遗迹等，培育爱国主义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

第二十一条 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加强民族

团结主题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

究，挖掘整理内蒙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推

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反映内蒙古特色、融合现代文明、

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大众传媒、新兴媒体应当创新载体和方式，充分利用

新技术，针对不同对象和受众特点，多渠道、全方位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活动。

第二十二条 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加强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保护，做好

传统民居、历史建筑、农牧业文化遗产、工业遗产、自然

遗产保护。

第二十三条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支

持各民族优秀传统习俗、传统节庆、传统艺术、传统手工

艺等的保护和传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继承，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

第二十四条 挖掘整理内蒙古优秀文学、音乐、舞蹈、

美术、书法、戏曲、传统剧目等，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

究、利用，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做好

各民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



第二十五条 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办好那达慕等

传统体育盛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每四年举办一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实际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和赛事。

第二十六条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充分利用内

蒙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独特的民族风情，讲好民族团

结进步故事，打造精品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节选）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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